
 
 

個人金融開戶總約定書修訂公告 
 

公告期間：103/02/24~103/03/10。 

本行開戶總約定書進行下述修訂並自民國103年03月10日起開始施行。 

本次條文修訂比較表，調整/變更後條文及原條文內容列示如下： 
修訂條文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章 一般

約定事項 

十七、合約修訂效力  

(二)如擬變更或增設起息點、帳戶管理費之相關金

額或條件時，或有其他依相關法令應事先通知之

事項者，得以六十日前之書面通知或在營業處所

或網站上公告該修改之內容，但有利於客戶者不

在此限；倘立約人不同意銀行之任何修改，應於

該六十日之通知期間內，隨時以書面通知銀行終

止總約定書、與銀行之各項存款往來、其他交易

及服務事項，並配合銀行辦理各相關終止手續；

倘立約人未於六十日內通知銀行終止並仍繼續與

銀行進行各項存款、交易或服務事項之往來時，

視為同意該調整。 

十七、合約修訂效力  

(二)如擬變更或增設轉入靜止戶、起息點、帳戶

管理費之相關金額或條件時，或有其他依相關法

令應事先通知之事項者，得以六十日前之書面通

知或在營業處所或網站上公告該修改之內容，但

有利於客戶者不在此限；倘立約人不同意銀行之

任何修改，應於該六十日之通知期間內，隨時以

書面通知銀行終止總約定書、與銀行之各項存款

往來、其他交易及服務事項，並配合銀行辦理各

相關終止手續；倘立約人未於六十日內通知銀行

終止並仍繼續與銀行進行各項存款、交易或服務

事項之往來時，視為同意該調整。 

第二章 存款

約定事項 

拾壹、靜止戶約定事項 

自民國 103 年 03 月 10 日 (含) 起，帳戶不轉列

靜止戶，且既有靜止戶回復為正常戶。惟於民國

99 年 11 月 22 日以前依銀行當時規定轉入靜止

戶且帳戶餘額小於新台幣伍千元者，立約人擬結

清帳戶或恢復往來，應依銀行規定之簡便結清或

重新啟用等手續辦理，不適用本條銀行就既有靜

止戶主動回復為正常戶之規定。 

 

拾壹、靜止戶約定事項 

一、轉入條件：立約人之任一帳戶未有立約人本

人或授權第三人執行之存、提交易達一年

者，銀行得自動將該帳戶列為靜止戶。 

二、相關限制：被列為靜止戶之帳戶，不予收取

帳戶管理費，銀行得暫停該帳戶之臨櫃交易

及金融卡、電話銀行、網路銀行等自動化服

務。另對於餘額低於各帳戶最低起息額規定

之靜止戶，銀行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立約人終

止靜止戶之存款關係，餘額將轉入應付帳

款。若立約人於銀行所開立之全部帳戶均已

轉為靜止戶，銀行得暫停寄送對帳單。 

三、客戶通知：於立約人帳戶轉列靜止戶前，銀

行將依客戶於銀行留存之行動電話或通訊地

址發送簡訊或書面通知。 

四、重新啟用：由立約人持身分證件正本及第二

證件，親至銀行臨櫃或以其他銀行同意之方

式辦理。 

五、結清程序：由立約人持身分證件正本與原留

印鑑，親至銀行臨櫃或以其他銀行同意之方

式辦理。 

第六章 豐盛

理財約定事

項 

一、總資產門檻及帳戶管理費  

立約人於銀行之月均額總資產如達新台幣貳佰

萬元以上，得申請成為銀行豐盛理財客戶並享有

豐盛理財之相關權益。前述「總資產」係包括各

存款帳戶餘額、各投資商品之投資現值(以參考價

格計算之，如無參考價格，則以投資商品之名目

本金為計算)及經由星展銀保險代理人公司投保

之各項有效保單所繳交之累計保險費加總計

算。若立約人於銀行之月均額總資產未達上述最

低要求者，立約人應支付銀行帳戶管理費每月新

臺幣伍佰元整，立約人並授權銀行得於次月逕自

立約人之存款帳戶內直接扣取帳戶管理費，若餘

額不足或其他因素無法全額扣取帳戶管理費

者，銀行有權將豐盛理財客戶轉變為一般客戶，

立約人原享有之豐盛理財客戶所有優惠將隨之

終止。另銀行保留隨時修改總資產條件及帳戶管

理費相關約定之權利，修改方式及效力請參見總

約定書第一章一般約定事項第十七條規定。 

一、總資產門檻及帳戶管理費  

立約人於銀行之月均額總資產如達新台幣貳佰

萬元以上，得申請成為銀行豐盛理財客戶並享有

豐盛理財之相關權益。前述「總資產」係包括各

存款帳戶餘額、各投資商品之投資現值(以參考價

格計算之，如無參考價格，則以投資商品之名目

本金為計算)及經由星展銀保險代理人公司投保

之各項有效保單所繳交之累計保險費加總計

算。若立約人於銀行之月均額總資產未達上述最

低要求者，立約人應支付銀行帳戶管理費每月新

臺幣伍佰元整，立約人並授權銀行得於次月逕自

立約人之存款帳戶內直接扣取帳戶管理費，若餘

額不足或其他因素無法全額扣取帳戶管理費

者，銀行有權將豐盛理財客戶轉變為一般客戶，

立約人原享有之豐盛理財客戶所有優惠將隨之

終止。就靜止戶，銀行不另收取帳戶管理費。另

銀行保留隨時修改總資產條件及帳戶管理費相

關約定之權利，修改方式及效力請參見總約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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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間：103/02/24~103/03/10。 

本行開戶總約定書進行下述修訂並自民國103年03月10日起開始施行。 

本次條文修訂比較表，調整/變更後條文及原條文內容列示如下： 
第一章一般約定事項第十七條規定。 

第九章 金融

卡服務約定

事項 

十七、金融卡國外提款功能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國外提款功能，須事先以書面

或經銀行同意之方式向銀行提出申請。立約人使

用金融卡於國外取款或消費時，銀行將透過當地

之櫃員機或端末機以等額之當地(取款地或消費

地)貨幣付款，其兌換依立約人提款或消費當日與

銀行合作之國際組織美元掛牌匯率兌換為美

元。立約人同意銀行每筆酌收手續費新台幣壹百

元及以提款金額百分之一支付與銀行合作之國

際組織網路服務費(該費用隨該國際卡片組織之

調整而調整)，並依交易當時國際組織規定之匯率

折算為新台幣金額後，自立約人於銀行開設之新

台幣活期性存款帳戶扣帳。 

十七、金融卡國外提款功能  

立約人使用金融卡國外提款功能，須事先以書面

或經銀行同意之方式向銀行提出申請。立約人使

用金融卡於國外取款或消費時，銀行將透過當地

之櫃員機或端末機以等額之當地(取款地或消費

地)付款，其兌換依立約人提款或消費當日與銀行

合作之國際組織美元掛牌匯率為準。立約人同意

銀行每筆酌收手續費新台幣柒拾元並同意依立

約人提款金額百分之一加新台幣叁拾元，支付與

銀行合作之國際組織網路服務費(該費用隨該國

際卡片組織之調整而調整)，並於交易當時折算為

新台幣金額後，自立約人於銀行開設之新台幣活

期性存款帳戶扣帳。 

 


